2026年度上海市水务局涉企行政检查年度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决策部署，结合本市水务海洋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检查计划：
一、开展水利领域行政检查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在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管理情况，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含重大变更）情况、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情况；表土剥离、保存和利用情况；取、弃土（包括渣、石、砂、矸石、尾矿等）场选址及防护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情况；历次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等。
（二）根据《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开展河道采砂许可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进出场计重、监控、登记等制度执行情况，复核实际采砂量、运砂量与许可采砂量的一致性等。
（三）根据《上海市防汛条例》《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开展本市黄浦江、苏州河及全市海塘保护范围内目前已批复的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项目建设内容与批复要求的一致性、许可时限、堤防（海塘）及周边设施安全监测、防汛责任落实、应急预案和防汛物资储备、设施恢复情况等。

（四）根据《上海市防汛条例》《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开展河湖监督检查、防汛检查等日常检查，主要涉及堤防安全（中心城区）的经营性码头。重点检查防汛墙管理范围内、河道管理范围内是否存在非法侵占河湖水域、违法利用占用河湖岸线、侵害水工程设施等违法行为。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开展对取水许可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许可取水管理台账、取水统计报表、计量设施检定证书、退水水质监测报告、用水工艺流程图等是否齐全、取水计量器具是否安装且正常运行等。
二、开展供水领域行政检查

根据《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上海市供水调度管理细则》，开展对供水企业供水水压、水量、水质监测及专项监测。重点检查供水企业水厂、泵站与供水管网的水压、流量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对涉水药剂生产原材料和产品质量进行抽查。
三、开展排水领域行政检查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开展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在建工地项目（中心城区）是否存在危害城镇排水设施保护及排水安全的违法行为。

四、开展海洋领域行政检查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海域使用管理办法》，开展对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或临时海域使用准予行政许可对象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超范围用海或改变用海方式、是否按要求施工、是否竣工、是否改变批准用途、临时用海到期是否按要求拆除并恢复海域原状、海域使用权即将到期是否提交续期或注销申请、是否落实生态跟踪监测和保护修复措施。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开展取得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对象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超范围用岛、改变用岛方式、改变批准用途、用岛期满后未申请延期仍在使用海岛等问题。

五、开展水务工程建设领域行政检查

（一）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开展对水务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现场检查，包括围护结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内业检查，包括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日常安全管理、日常质量管理、质量终身责任制、强制性条文执行情况等。

（二）根据《上海市水利工程乙级质量检测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方案》（沪水务规范〔2025〕5号），开展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单位资质复核检查，包括核查单位资质等级证书、检测人员资格、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等；检测行为检查，包括检测资质、检测报告、检测活动等；现场检测能力检查，主要根据审批资质覆盖范围抽取1～2个参数进行现场检测复核。
